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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YNET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
（天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全年業績

業績

Skynet (International Group) Holdings Limited（天網（國際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
董事會（「董事會」）公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經審核綜合業績，連同二零零一年同期比較數字載列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營業額 3 46,644 336,540
銷售成本 (100,667) (759,446)

(54,023) (422,906)
其他經營收入 8,633 4,934
銷售開支 (350) (1,931)
行政開支 (39,451) (90,064)
呆壞賬撥備 (17,540) (109,548)
出售物業、廠房及設備之虧損 (12,333) (18,774)
已確認物業、廠房及設備減值虧損 (29,820) －

經營虧損 5 (144,884) (638,289)
融資成本 6 (2,922) (3,032)
已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20,250) (42,764)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淨額 7 6,871 37,180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撥備 (20,654) －
出售附屬公司全部／部份權益
之（虧損）收益 8 (348) 30,961

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8 － (9,40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6,866) (42,936)

除稅前虧損 (219,053) (668,287)
稅務抵免（支出） 9 821 (3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18,232) (668,317)
少數股東權益 27,791 23,624

本年度虧損淨額 11 (190,441) (644,693)

每股虧損 10
基本 (4.37)仙 (17.60)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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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

1. 財務報表基準

於編製財務報表時，有鑑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流動負債淨額達 24,581,000
港元，董事已特別注視本集團之未來流動資金狀況。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
日，本集團違反為數 31,390,000港元（全數須應要求償還）之若干銀行借貸之契約規
定。在此背景下，本集團目前正制定本集團之未來經營及融資計劃，期望建立基礎
與有關銀行磋商重組此等借貸。倘本集團可以落實關於本集團之未來經營及融資
之計劃，包括與上述有關銀行磋商成功，董事相信本集團將在可見未來當還款期屆
滿時能夠全數履行其財務責任。因此，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

2.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首度採納由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之多項經修訂及新頒會計
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

除下文所披露者外，採納經修訂及新頒之會計實務準則並未導致使本期間及過往
期間所申報款額受影響之任何本集團會計政策變動。此外，經修訂及新頒之會計實
務準則引入新增及經修訂之披露規定，已於此等財務報表內採用。為使呈列基準貫
徹一致，所披露之過往年度比較數字已予重列。

商譽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30號「業務合併」，並已選擇對先前於儲
備對銷之商譽不予重列。然而，就收購有關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當日至採納會計實
務準則第 30號當日期間所產生商譽之減值虧損已作追溯性確認。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或以後收購所產生之商譽則撥充資本，並於其由 5年至 20年
（如適當）不等之使用年期攤銷。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30號之財務影響概略如下：

累計溢利 商譽收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之結餘
原本呈列 127,815 (63,276) 64,539
追溯性確認於儲備之商譽減值 (63,276) 63,276 －

經重列 64,539 － 64,539



– 3 –

此等會計政策變動對本年度及過往年度

業績影響如下：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商譽減值 － 42,764

3. 營業額

營業額乃指年內本集團向外間各客戶銷貨之已收及應收款項淨額（減折扣及退
貨）、提供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之鋪砌服務之收入及提供資訊科技服務之收入及出
售交易證券所得款項。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批發雲石及花崗岩製品及雲石鋪砌 27,267 106,476
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之鋪砌服務 15,940 89,272
資訊科技服務 3,437 9,014
出售交易證券所得款項 － 131,778

46,644 336,540

4. 業務及市場地區分類

業務分類

為方便管理，本集團現時分為三個主要經營部門組成，分別為批發、鋪砌服務及資
訊科技服務。本集團乃按照此等部門申報主要分類資料。

主要業務如下：

批發 － 批發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以及雲石鋪砌
鋪砌服務 － 提供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之鋪砌服務
資訊科技服務 － 提供資訊科技服務

上年度，本集團亦參與有價證券之交易。此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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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此等業務於截至二零零二年及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類資料載
列如下：

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表

資訊科技
批發 鋪砌服務 服務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27,267 15,940 3,437 － 46,644
分類之間銷售 1,175 － － (1,175) －

28,442 15,940 3,437 (1,175) 46,644

分類之間銷售按
當時市價收費

業績
分類虧損 (117,958) (1,412) (25,514) － (144,884)

已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 (20,250) － (20,250)
融資成本 (2,922)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部份
權益之收益淨額 6,871

應收聯營公司款項之撥備 (20,654)
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 (348)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36,866)

除稅前虧損 (219,053)
稅務抵免 821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218,2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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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收益表

資訊科技 證券交易
批發 鋪砌服務 服務 （已終止） 對銷 綜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收入
對外銷售 106,476 89,272 9,014 131,778 － 336,540
分類之間銷售 63,920 － － － (63,920) －

總收入 170,396 89,272 9,014 131,778 (63,920) 336,540

分類之間銷售按
當時市價進行

業績
分類虧損 (248,377) (194,309) (29,354) (166,249) － (638,289)

已確認商譽減值虧損 － － (42,764) － － (42,764)
融資成本 (3,032)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
收益淨額 37,180

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30,961
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
之虧損 (9,407)

應佔聯營公司虧損 (42,936)

除稅前虧損 (668,287)
稅務支出 (30)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虧損 (668,317)

地域分類
本集團在香港及中國其他地區經營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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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表乃按市場所在位置對本集團銷售額作出之分析（惟並不考慮商品／服務之來
源）:

營業額 經營虧損所佔款項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46,510 292,276 (69,103) (632,355)
中國其他地區 134 44,264 (75,781) (5,934)

46,644 336,540 (144,884) (638,289)

5. 經營虧損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營虧損乃於扣除（計入）下列項目而得：

員工成本
－董事酬金 2,726 7,372
－  退休福利計劃供款（扣除沒收之 1,911,000港元

（二零零一年：127,000港元）） (915) 2,212
－  其他 9,229 37,202

11,040 46,786

核數師酬金 382 763
折舊 8,324 12,872
㶅兌虧損（收益）淨額 420 (357)
經營租賃租金
－  物業 3,341 4,321
－  其他資產 － 167

6. 融資成本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借貸之利息 2,922 3,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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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視為出售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淨額

有關款額指年內由於 Viomax Group Limited（「Viomax」）發行股份以結清股東貸款，
本集團於該公司之權益攤薄而產生之收益。

創博數碼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前稱 Cyber日報（控股）有限公司）於上一年度在聯交
所上市時向公眾發行股份，引致本集團於該公司之權益攤薄而產生收益 37,180,000
港元，已計入視為出售聯營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淨額。

8. 出售／部份出售／視為部份出售附屬公司之（虧損）收益

上一年度，本集團進行重組，為資訊科技業務引入若干策略投資者。據此，本集團
出售於附屬公司之若干權益予此等策略投資者以換取現金，而若干附屬公司亦配
售股份予該等策略投資者以換取現金，因而產生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收益
30,961,000港元及視為出售附屬公司部份權益之虧損 9,407,000港元。

9. 稅項（計入）支出

本集團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一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該（計入）支出包括：

本年度溢利
其他司法權區 － 36

以往年度
於香港（超額撥備）撥備不足 (821) 11

(821) 47
遞延稅項
本年度 － (17)

(821) 30

源自其他司法權區之稅項乃按有關司法權區之適用稅率計算。

本集團及本公司於本年度或結算日概無任何未撥備重大遞延稅項或任何未確認重
大遞延稅項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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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每股虧損

每股基本虧損乃按本年度虧損淨額 190,441,000港元（二零零一年：644,693,000港元）
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 4,359,154,750股（二零零一年：3,662,900,801股）計
算。

由於行使潛在普通股會減少每股虧損，故兩年均無呈列每股攤薄虧損。

就因上文附註 2所述之會計政策變動而產生就比較每股基本虧損所作調整如下：

港仙

與二零零一年每股基本虧損之對賬：

調整前所申報數字 16.43
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 30號及 31號所產生之調整 1.17

經重列 17.60



– 9 –

11. 儲備

股份 股本 累計溢利
㶅兌儲備 溢價賬 繳入盈餘 贖回儲備 商譽盈餘 （虧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本集團
於二零零零年四月一日
－原本呈列 812 390,683 180,801 255 (63,276) 127,815
－上期調整（附註 2） － － － － 63,276 (63,276)

－經重列 812 390,683 180,801 255 － 64,539
以溢價發行之股份 － 91,471 － － － －
發行股份開支 － (2,711) － － － －
收購附屬公司額外
權益產生之商譽 － － － － (34,036) －

因收購附屬公司
產生之商譽 － － － － (4,546) －

因收購聯營公司
產生之商譽 － － － － (4,182) －

已確認減值虧損 － － － － 42,764 －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 － (644,693)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之㶅兌差額 208 － － － － －

於二零零一年
三月三十一日 1,020 479,443 180,801 255 － (580,154)

以溢價發行之股份 － 9,200 － － － －
本年度虧損淨額 － － － － － (190,441)
換算海外附屬公司
之㶅兌差額 1,695 － － － － －

應佔聯營公司之儲備 (17) － － － － －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三十一日 2,698 488,643 180,801 255 － (770,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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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零一年：每股
零港元）。

核數師報告之摘錄

核數師在核數師報告促使注意下列基本不明朗因素，並已將下文載入報告中。

「因持續經營基準而產生之基本不明朗因素

於得出本核數師之意見時，吾等已考慮財務報表附註 2就說明 貴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
月三十一日違反為數 31,390,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借貸之契諾之披露是否足夠。在此背景
下，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目前正制定本集團之未來經營及融資計劃，期
望建立基礎與有關銀行磋商重組此等借貸。倘本集團可以落實關於本集團之未來經營
及融資之計劃，包括與上述有關銀行磋商成功，董事相信本集團將在可見未來當還款
期屆滿時能夠全數履行其財務責任。財務報表已按持續經營基準編製，其有效性取決
於未來融資之可行。財務報表並無載列融資失敗須作出之任何調整。吾等認為基本不
明朗因素於財務報表之披露足夠。然而，基於有關本集團之未來經營及融資之不確定
性，吾等對財務財表不擬表示意見。

不擬表示意見

由於持續經營基準之基本不明朗因素之重要，吾等未能得出意見，指出財務報表是否
真實公平反映 貴公司及 貴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財務狀況及 貴集團
於該日止年度之虧損及現金流量以及財務報表是否根據香港公司條例之規定妥善編
製。」

管理層討論及分析

業務回顧

於回顧年度內，本集團錄得綜合營業額 46,600,000港元，較去年之 336,500,000港元下降
86.1%，虧損淨額則為 190,400,000港元。

年內，建造業面對嚴峻營商環境，在美國九一一恐怖襲擊事件及全球經濟放緩影響下，
本地經濟舉步維艱，從失業率高企即可見一班。住宅單位市道仍然低迷，市場氣氛悲觀，
加上業內競爭激烈，均對本集團之雲石及花崗岩業務造成價格下調壓力。雲石及花崗
岩製品與及雲石鋪砌之營業額下跌 74.4%至 27,300,000港元，而雲石及花崗岩製品鋪砌服
務之營業額亦減少 82.1%至 15,900,000港元。除物業市道疲弱外，本集團於二零零一年九
月出售於聯益雲石有限公司及銳天集團有限公司之全部權益之交易，亦為本公司雲石
及花崗岩製品批發、雲石鋪砌及提供雲石及花崗岩製品鋪砌服務營業額下降之原因。
上述兩家公司乃本公司之間接全資附屬公司，主要從事雲石及花崗岩製品之買賣及提
供鋪砌服務，以及承接雲時鋪砌建造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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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泡沫爆破之後，互聯網業進入逐步整固期。然而，由於互聯網之營商環境仍然困難，
來自資訊科技服務之收入跌 61.9%至 3,400,000港元。本年度應佔聯營公司虧損達 36,900,000
港元，主要來自本集團應佔創博數碼科技集團有限公司（前稱 Cyber日報（控股）有限公
司）及另一家投資於互聯網網站 www.hkstock.com.hk之聯營公司之綜合虧損。創博數碼科
技集團有限公司為本集團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擁有 27.50%權益之公司，現於香
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創業板上市，其於二零零二年五月收購 Cyber On-Air Group Limited
（「收購事項」）。在收購事項前，Cyber On-Air Group Limited為一網上多媒體內容供應商，
而現時乃寬頻、無線、多媒體及互聯網服務供應商。

本集團已採取審慎方針，於年內作出呆壞賬撥備 17,500,000港元。本集團亦已確認商譽減
值虧損 20,300,000港元，並就有關本集團於互聯網及資訊科技業務之投資作出應收聯營
公司款項之撥備 20,700,000港元。

年內，本集團就出售本集團互聯網業務若干固定資產及因應本集團關閉位於中華人民
共和國清溪之雲石及花崗岩加工廠確認虧損 12,300,000港元。本集團亦就中華人民共和
國工廠之物業、廠房及設備確認減值虧損 29,8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務資源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負債淨值為 24,6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
月三十一日：流動資產淨值 94,200,000港元），流動比率為 0.5（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2.2）。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現金及銀行結餘為 10,6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
三十一日：6,700,000港元）。於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日資本負債比率（即負債總額及少
數股東權益相對於股東資金之比率）為 0.7。由於出現股東資金虧絀之狀況，故無計算於
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短期無抵押銀行貸款為 21,200,000港元（二零零
一年三月三十一日：22,500,000港元），銀行透支則為 9,2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
一日：7,600,000港元），而應付票據及進口貸款為 2,200,000港元（二零零一年三月三十一
日：7,900,000港元），該等借貸以港元及美元為貨幣單位。所有該等借貸均屬附息，並以
浮動利率計息。現金及現金等價物主要以港元及人民幣持有。本集團所承受之外匯匯
率波動風險不大。

本集團現已違反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為數 31,390,000港元之若干銀行借貸之契諾。
本集團正與銀行磋商重組借貸。

或然負債

於 二 零 零 二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本 集 團 之 或 然 負 債 為 19,500,000港 元（二 零 零 一 年：
22,800,000港元），包括未履行合約工程履約保證及其他公司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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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及薪酬政策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約有 120名員工。本集團之薪酬政策根據現行市場
慣例及按員工之表現及經驗釐定。本集團亦提供培訓以提高員工之能力。

本公司設有購股權計劃，據此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可獲授購股權，讓其分享本集團之
增長。

前景

鑒於美國及香港經濟前景未明，本集團預期全球及本地經濟不可能在短期內重拾任何
重大升勢。因此，本集團預期建造業及互聯網業仍然不穩及競爭激烈。為面對該等挑戰，
本集團實行了連串嚴格控制成本措施以提高經營效率。本集團亦已精簡其雲石及花崗
岩切割工序以減省員工成本及經常開支，位於清溪之雲石及花崗岩加工廠更已於年內
停業。另一方面，本集團正不斷開拓可帶來新收入及具增長潛力之新商機。如本公司日
期為二零零二年五月三十日及二零零二年六月七日之公佈上所述，本公司正與獨立第
三方就可能向該方收購藥劑相關業務及／或可能進行涉及配售本公司新股之集資行動
進行磋商。截至本公佈日期，與該方之磋商仍在進行中，未有達成任何條款。進一步詳
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五日之另一公佈。通過實行減省成本措施，
及發掘前景不俗之機會，本集團希望可為公司帶來更佳發展及為股東取得更大回報。

購買、贖回或出售上市證券

年內，本公司及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贖回或出售本公司之股份及認股權證。

最佳應用守則

本公司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三十日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七日期間僅有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
而此即已違反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3.10章。於該段期間內並無審核委員會組成。

除上文披露者及非執行董事並無固定委任年期而須依照本公司之公司細則於股東週年
大會上輪值告退外，本公司於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內，均一直遵守上
市規則附錄 14所載之最佳應用守則。

致謝

本人謹代表董事會對全體員工之勤奮及衷誠服務，以及各往來銀行、客戶、供應商及股
東之不斷支持，致以衷心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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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交所網站刊載業績

本公司截至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年報（載有上市規則附錄 16第 45(1)至第 45(3)
段規定之所有資料）將會於聯交所網站刊載。

承董事會命
執行董事
杜志

香港，二零零二年七月二十五日

*  僅資識別

「請同時參閱本公布於星島日報刊登的內容。」


